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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24）豫0923法鉴字035号
实地查勘日期确认函
南乐县人民法院：
根据贵院出具的《司法鉴定委托书》（（2024）豫0923法鉴字035号），在邓自奇与崔晓红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，贵院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九路2号院3号楼6层713号、715号房屋价值进行鉴定。
通过与贵院经办法官对该案件的前期沟通，现场勘察日期确定为2024年7月5日，请贵院通知当事人邓自奇及崔晓红（或案件代理人）按时到场，配合我公司对上述房屋室内情况进行实地查勘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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